
營運科

市場監察部

2025年合規評核及
現場視察之年度計劃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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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士或供其使用，也非針對亦不擬分派給任何會令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或其任何聯屬公司又或其所營運的任何公司（統稱「該等實體」，各稱

「實體」）須受該司法權區或國家任何註冊或許可規定所規管的人士或供其使用。

本會議概無任何內容可視為對任何該等實體帶來任何責任。任何在聯交所或期交所執行的證券、期貨或期權合約，其有關交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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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會議所提供資料由相信為可靠的來源取得或編制，但任何該等實體概不就有關資料或資料用作任何特定用途的準確性、有效

性、時效性或完備性作任何保證。若資料出現錯漏或其他不準確又或由此引起後果，任何該等實體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本會

議所載資料乃按「現況」及「現有」的基礎提供，資料內容可能被修訂或更改。有關資料不能取代根據閣下具體情況而提供的專業

意見，而本會議的任何內容概不構成就聯交所和期交所的交易規則或相關結算所的結算規則或任何其他事宜的法律意見。任何該等

實體對使用或依賴本會議所提供的資料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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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港交所的執法框架簡介

02 | 2025年重點範疇

i | 中華通規則

ii | 風險管理



港交所的執法框架簡介



港交所的執法框架簡介 –重要原則

▪ 透過以下途徑加強參與者對港交所規則及規例的認識：

✓ 簡報會

✓ 合規通訊

✓ 通告、常見問題、指引及合規提示

✓ 合規分享

PREVENTION

▪ 透過進行市場監察及監督工作，及參與者就違規事項的自行申報以偵測違規事件

▪ 進行合規評核及現場視察之年度計劃，當中包括：

✓ 有關港交所規則及規例的合規評核問卷

✓ 現場視察

✓ 主題檢視

▪ 透過各種糾正行動處理參與者的不當及違規行為，包括：

✓ 糾正措施

✓ 標準處罰

✓ 紀律行動

防範

偵測

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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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合規評核及現場視察之年度計劃

▪ 糾正措施

▪ 指引

▪ 合規提示

▪ 發布合規評核問卷、進行檢視及跟進工作

▪ 分批進行現場視察

市場公告

▪ 完結2024年度計劃

▪ 開展2025年年度計
劃及重點範疇

▪ 有關年度計劃的簡
報會

合規評核問卷及 現場視察 閉幕會議及調查結果

第四季第三季第二季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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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參與者，及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參與者

2 (i) 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之結算參與者及全面結算參與者，(ii)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之直接結算參與者、全面結算參與者及託管商參與者、及(iii)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期
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直接結算參與者及全面結算參與者

合規評核及現場視察之年度計劃

合規評核問卷 現場視察

▪ 所有交易所參與者1及結算所參與者2均需填交

▪ 就參與者是否遵守港交所的規則及規例作自我
評估

▪ 填寫港交所指定的合規評核問卷

▪ 經電子通訊平台「e通訊」遞交已填妥的問卷以
及任何補充資料

▪ 經風險評估後被選定的交易所參與者及結算
所參與者

▪ 就參與者是否遵守港交所的規則及規例作深
入評估及調查

▪ 調查員會到參與者工作場地進行現場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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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視察

現場視察前需要提交的資料文件 現場視察過程

(4 週準備時間) (<2 天)

▪ 現場視察前提交文件和記錄以作符合相關規則的證明

▪ 這些文件和記錄包括:

✓ 政策及程序手冊、內部指引

✓ 工作流程 / 系統流程

✓ 內部培訓資料和相關記錄

✓ 其他相關文件

▪ 一般情況下，以下人士應出席現場視察會議:

✓ 負責人員

✓ 負責監督相關重點範疇的高級管理層

(例如：運營主管、合規主管、風險管理主管、業
務主管等) 

✓ 具有處理相關重點範疇經驗的人員

▪ 出席人士將需在會議中描述有關重點範疇的政策和程
序、說明工作流程 / 系統流程、解釋相關內部監控和
程序、並回答港交所調查員的任何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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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電子通訊平台「e通訊」遞交合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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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身份 文件夾

聯交所

(香港結算 /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

期交所

(期貨結算公司)

聯交所 + 期交所

(香港結算 /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 / 

期貨結算公司)

香港結算 (非交易所參與者—託管商參與者)

電子通訊平台「e通訊」: https://ecp2.hkex.com.hk/

聯絡「e通訊」管理員：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Stamp-Duty-Reporting-and-Payment/ECP-and-

Documentation/ECP-User-Guide/ECP2-Application-Form.pdf

「e通訊」用戶使用指南：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Stamp-Duty-Reporting-and-Payment/ECP-and-

Documentation/ECP-User-Guide/ECP2_frontend_userguide.pdf

MSM01M

MSM04F

MSM01G

MSM01C

或

香港結算 (非交易所參與者—全面結算參與者)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https://ecp2.hkex.com.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Stamp-Duty-Reporting-and-Payment/ECP-and-Documentation/ECP-User-Guide/ECP2-Application-Form.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Stamp-Duty-Reporting-and-Payment/ECP-and-Documentation/ECP-User-Guide/ECP2-Application-Form.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Stamp-Duty-Reporting-and-Payment/ECP-and-Documentation/ECP-User-Guide/ECP2_frontend_userguide.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Stamp-Duty-Reporting-and-Payment/ECP-and-Documentation/ECP-User-Guide/ECP2_frontend_userguide.pdf


關於遞交合規評核問卷的提示
參與者應該:

▪ 在遞交截止日期或之前，填妥並遞交合規評核問卷（未從事重點範疇的參與者仍需填寫並提交問卷）

▪ 合規評核問卷是一份互動式可填寫的表格（請勿修改問卷或遞交問卷的掃描副本）- 建議使用
Adobe Acrobat

▪ 如需遞交補充資料文件，請連同問卷一併以WinZip壓縮，並以 同一個“.zip”格式的壓縮檔遞交
（請確保壓縮檔內不存有其他壓縮檔或多層文件夾） - 建議使用 WinZip

▪ 確保你遞交的壓縮檔不大於100MB

▪ 壓縮檔名稱應根據以下格式設定:

(a) 第一組（聯交所、香港結算及期權結算所參與者） - MSM01M_XXXXX_YYYYMMDD.zip；或

(b) 第二組（期交所參與者及期貨結算公司參與者） - MSM04F_XXXXX_YYYYMMDD.zip；或

(c) 第三組（非交易所參與者—全面結算參與者）- MSM01G_XXXXX_YYYYMMDD.zip；或

(d) 第四組（非交易所參與者—託管商參與者） - MSM01C_XXXXX_YYYYMMDD.zip

▪ 請確保問卷及一併遞交的補充資料文件為真實、正確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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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遞交合規評核問卷的提示

2025 合規評核問卷

▪ 將通過參與者通告形式公告

▪ 將在港交所規則執行網站上發布

▪ 將附有數據驗證功能

立即行動

✓ 訂閱港交所訊息提示

✓ 確保您的「e通訊」帳戶處於有效狀態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HKEX-Rule-Enforcement-and-Disciplinary/HKEX-Rule-Enforcement?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chi/invest/user/login_c.aspx


2025年重點範疇



一般觀察

常見缺失

▪ 程序手冊只概述適用於公司本身交易活動的規則及規

例，而未有訂立／列出確保遵守這些規則及規定的監

控安排

▪ 政策及程序的覆蓋未夠完善;部分程序只涵蓋了若干

（但非全部）系統／落盤渠道的監控安排

▪ 沒有進行定期檢討及修訂

合規提示

▪ 制訂完善的政策及程序，以確保在任何時間都能遵守

有關的規則及規定

▪ 定期檢討及修訂其政策及程序，以確保它們是一致、

有效、並及時更新

政策及程序

常見缺失

▪ 參與重點範疇業務活動的員工獲得足夠及產品特定的

培訓（包括在開初及持續地）

▪ 僅依賴資深員工分享經驗及指導作爲在職培訓

▪ 未能提供培訓紀錄

合規提示

▪ 為了加強交易所參與者的合規文化，交易所參與者應在開初

及持續地向所有負責員工提供足夠且適當的培訓

員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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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重點範疇

中華通規則



中華通規則

1. 券商客戶編碼 (「BCAN」) (《交易所規則》第1425A條)

2. 買賣上海科創板及深圳創業板股份的投資者資格規定 (《交易所規則》第14A06(13)-(15)及14B06(16)-(18)條)

3. 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 (「TTEP」) (《交易所規則》第590條)

4. 回轉交易、交易前之監控安排及禁止非交易過戶 (《交易所規則》第1421(2) 、1424、14A06(4)-(10) 、14B06(5)-(12) 、14A06(2A)-(2B) 、14B06(3)-(3A) 、
14A12及14B12條) (《香港結算一般規則》第4104、4104A及4110(iii)條)

5. 保證金交易只限於可進行保證金交易的合資格上交所/深交所證券 (《交易所規則》第14A15及14B15條)

6. 客戶協議及風險披露 (《交易所規則》第14A10及14B10條)

7. 碎股 (《交易所規則》第14A06(3)及14B06(4)條) 

8. 境外投資者持股限制 (《交易所規則》第14A08及14B08條)

9. 5%持股量披露規定 (《交易所規則》第14A09及14B09條)

10. 惡意搶佔額度 (《交易所規則》第1428(1)條)

11. 股票借貸 (《交易所規則》第14A16及14B16條)

12. 無擔保賣空 (為《交易所規則》第14A17及14B17條)

執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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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通規則
BCAN 編派

常見缺失

▪ 因對規則存有誤解、處理擁有多個帳戶的客戶的系統出現缺陷或手動編派流
程中的文書錯誤，將多個 BCAN 分配給同一客戶

▪ 沒有將BCAN編派予聯屬公司的客戶

▪ 沒有在更改BCAN前先取得聯交所的批准

▪ 沒有依據開立賬戶的安排編派BCAN予基金經理 / 基金

▪ 僅編派單一BCAN而非BCAN範圍予TTEP

▪ 為內地投資者客戶編派BCAN

重點撮要

▪ 一個客戶一個BCAN

(第 1425A(1)(a)條, 常見問題 1 3 及 4)

▪ 編派另一個BCAN來識別客戶的聯名賬戶

(第 1425A(1)(b)條及常見問題 18)

▪ 編派BCAN予聯屬公司的客戶

(第 1425A(1)(d)條及常見問題 6)

▪ 不能更改或重複使用已被編派BCAN
(第 1425A(1)(e)條及常見問題 4)

▪ 依據開立賬戶的安排編派BCAN予基金經
理 / 基金

(常見問題 11)

▪ 為TTEP 設置 BCAN 範圍
(常見問題 19)

1 有關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的常問問題可查閱香港交易所網站。

合規提示

良好做法

▪ 為避免同一客戶編派多個 BCAN，部分CCEP/TTEP 會要求客戶在開戶文件
中，申報他/她有否已在該券商開設任何賬戶。

▪ 就開立多個交易賬戶（例如現金賬戶和保證金賬戶、主賬戶／子賬戶、基金
和基金經理賬戶等）的客戶，部分 CCEP/TTEP只會根據其身份證號碼（個
人客戶）或商業登記號碼（公司客戶）編派 BCAN，代替以賬戶層面編派

▪ 取得足夠的客戶資料以進行BCAN編派和配對文件資料編製

▪ 採納自動化程序從而減少人工流程，並就人工流程採用輸入與核對分工機制
來偵測人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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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通規則
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文件資料 (BCAN-CID Mapping File)的準確性

常見缺失

▪ 錯誤使用BCAN客戶類別（例如，把基金經理列為第「3」類別，基金為第

「4」類別，非關聯客戶為第「5」類別）

▪ 未有正確地更新相關資料來反映客戶識別信息的變更

▪ 輸入錯誤客戶資料 / 未完全按照客戶的身份證明文件輸入

▪ 錯誤地從 BCAN-CID 配對文件中刪除了現有客戶的BCAN

▪ 配對文件中包含用作測試的資料 / 仍然保留已終止中華通交易的客戶及其資料

▪ 對其附屬公司編派給其客戶的 BCAN 的資料準確性缺乏足夠的監控。3

▪ 退任或停止業務時未有上傳空白文件以刪除 BCAN

▪ 提交以「CHN」為證件簽發國家／地區的新BCAN

重點撮要

良好做法

▪ 對在登記過程中所獲得的客戶信息進行獨立審核，以確保信息的準確性

▪ 於每次提交的BCAN-CID 配對文件後對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
檔案回應報告、處理結果報告及清單報告進行檢視

▪ 定期檢查配對文件中的所有資料（包括附屬公司的客戶），並與內部系統記
錄進行核對，以確保配對文件為準確及最新的

▪ 有任何關於更改BCAN客戶類別的請求，請電郵至: OTPC@hkex.com.hk

▪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文件中的資料
應是準確的和最新的

(第 1425A(3)條及常見問題 7)

▪ BCAN客戶類別「3」適用於基金客戶

(常見問題 11及配對文件範例1)

▪ BCAN客戶類別「4」適用於基金經理客戶或其他機
構

(常見問題 11及配對文件範例)

▪ BCAN客戶類別「5」只適用於參與者及/或其聯屬公
司的自營交易

(常見問題 19及配對文件範例)

▪ CCEP/TTEP 應在退任或業務終止生效日期前一天，
從 BCAN-CID Mapping File中刪除BCAN及相關資料

(接口規範 2.1.12)

▪ BCAN-CID Mapping File 內的資料（例如姓名及身
份 證 號 碼 ） 必 須 與 官 方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完 全 相 同
(接口規範 2.1.12)

1 有關範例細節可查閱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配對文件範例(只供英文版)。
2 滬深港通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接口規範可查閱港交所網站(只供英文版)。
3 請注意，CCEP及TTEP的聯屬公司如何收集或記錄投資者姓名與北向交易的BCAN 要求無關。 BCAN-CID Mapping File 內的資料（例如姓名及身份證號碼）必須
與官方身分證明文件完全相同。

合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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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檔案回應報告

(BCAN-CID Response File)

處理結果報告

(BCAN-CID Validation Result File)

清單報告

(BCAN Full Image File)

▪ 回應報告會在CCEP和TTEP提交配對文

件後的10分鐘內提供

▪ 報告將列出所提交的 BCAN-CID配對文

件內有關格式的驗證結果

▪ 有關回應代碼的完整列表請參閱《券商

客戶 編 碼 與客 戶 識別 信 息配 對 文件 範

例》 第3.1段

▪ 處理結果報告於北向交易日的下午6時後

發布

▪ 報告將提供當天BCAN-CID配對文件的最

終處理狀態

▪ 處理結果報告只包含已添加、刪除或修

改的BCAN記錄，未被接納的BCAN變更

不會在處理結果報告中出現

▪ 未被內地交易所/中國結算在 T-1 日接受

的新創建 BCAN 不能在 T 日於北向交易

中使用

▪ 有關 處 理 結果 代 碼的 完 整列 表 請參 閱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配對文

件範例》第3.2段

▪ 清單報告於北向交易日的下午6時後發布

▪ 報告內包含每個 CCEP 和 TTEP 最終被

內 地 交 易 所 /中 國 結 算 接 受 的BCAN 列

表。此列表中的BCAN可於在T日於北向

交易中使用

▪ 不論CCEP和TTEP當天有否提交 BCAN-

CID配對文件，此清單報告都會在每個北

向交易日向所有CCEP和TTEP發布

中華通規則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檔案回應報告、處理結果報告及清單報告

1 有關完整的回應及結果代碼列表,可查閱：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配對文件範例(只供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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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Mutual-Market/Stock-Connect/Reference-Materials/Northbound-Investor-ID-Model/HKEX-BCAN-Interface-Specification-v1,-d-,7-(Clean)/HKEX-BCAN-Interface-Specification-v1,-d-,7-(Clean).pdf


中華通規則

配對檔案回應報告

(BCAN-CID Response File)

處理結果報告

(BCAN-CID Validation Result File)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檔案回應報告、處理結果報告及清單報告

19

1 有關完整的回應及結果代碼列表,可查閱：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配對文件範例(只供英文版)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Mutual-Market/Stock-Connect/Reference-Materials/Northbound-Investor-ID-Model/HKEX-BCAN-Interface-Specification-v1,-d-,7-(Clean)/HKEX-BCAN-Interface-Specification-v1,-d-,7-(Clean).pdf


中華通規則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文件資料的準確性

配對文件中觀察到的錯誤例子如下：

A. BCAN 客戶類別

情況 錯誤歸類的客戶類別 正確的客戶類別

非聯屬公司的自營交易賬戶 5 4

以下公司的自營交易賬戶：

▪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 (「CCEP」)

▪ TTEP

▪ CCEP的聯屬公司

▪ TTEP的聯屬公司

3及4 51

基金經理2 3 4

基金2 4 3

聯名賬戶3 1 2

1：自營交易賬戶的 BCAN 應在其執行 CCEP 所指定的 BCAN 編碼範圍之內
2：應根據開戶安排編派 BCAN 予基金經理或基金
3：除了錯誤分配客戶類別，未有按要求將開設聯名賬戶中各客戶的識別信息分別列出

20



中華通規則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文件資料的準確性

B. 客戶識別信息（「 CID」）

21

在編譯過程中未有嚴格遵循客戶的 CID，導致：

(一) 輸入不正確或不完整的客戶名稱

情況 錯誤輸入 正確輸入

▪ 以縮寫形式輸入客戶名稱 「甲乙丙」 甲乙丙證券有限公司

▪ 在客戶名稱後輸入內部標記以表明賬

戶性質

「甲乙丙證券有限公司 － 自營賬戶」

或

「甲乙 丙證券有限公司－客戶賬戶」

甲乙丙證券有限公司

▪ 客戶並無英文名稱
於英文名稱欄目（第 7 – 9 欄）填上

「無英文名稱」、「不適用」或 「無」

（註：CCEP/TTEP 應該在英文名稱

欄目上留空）

▪ 未能輸入除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包

括中文）的客戶名稱

留空

（第 10 欄）

（註：CCEP/TTEP 不應該在

欄目上留空）

（第 10 欄）



中華通規則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文件資料的準確性

B. 客戶識別信息（「 CID」）

22

(二) 身份證號碼（「ID」）輸入不正確或未有使用一致的格式

(三) 未能移除測試/過時的數據

情況 錯誤輸入 正確輸入

▪ ID 與身份證明文件不符 「 A1234567 」或 「 A123456 」 A123456(7)

「錯誤」、「無法律實體識別編碼」

或「不適用」

（註：CCEP/TTEP 在輸入客戶ID 時，應根據其Col 

或其他註冊證明文件上的 ID ／ LEI）

▪ 輸入額外間距或遺漏部分文字、數字及符號 「 A123456 (7) 」 A123456(7)

「 CMY123456 」 CMY-123456

▪ 某一身份類型被默認使用 “1”

（無論客戶提供任何的ID類型）

（註：CCEP/TTEP 應根據客戶提供的身份類型輸

入客戶的身份類型）

▪ 輸入商業登記號碼，而未有根據公司註冊證

書（「CoI 」）或其他註冊證明文件上的 ID 

／ 法律實體識別編碼（「LEI 」）

「 88888888-123-45-67-8 」

（註：使用商業登記號碼）

（註：CCEP/TTEP 在輸入客戶ID 時，應根據其

CoI或其他註冊證明文件上的 ID ／ LEI）

▪ 包含測試/過時的數據 “Testing – XXX” （註：在提交 BCAN-CID 映射文件之前，應移除

所有測試數據）



中華通規則
為北向買賣盤附加 BCAN

常見缺失

▪ 處理手動下單時和在訂單系統中實施新預訂流程時的人為錯誤導致附
加了錯誤的BCAN

▪ 因對相關要求存有誤解而錯誤使用「BCAN錯誤報告」來報告除BCAN
標記以外的交易錯誤

▪ 在 BCAN 錯誤報告中輸入相關資料時，未有遵循指定的格式

重點撮要

1 有關通告(參考編號：CT/088/22)可查閱香港交易所網站。
2 合規通訊《刊號十一》(參考編號：MSM/005/2024)可查閱香港交易所網站。
3 有關已加上格式檢查功能的BCAN錯誤報告可查閱香港交易所網站。

合規提示

良好做法

▪ 定期對客戶指示和客戶倉位進行核對，以儘快識別並糾正任何不正確
的BCAN

▪ 於啟動任何新系統、系統遷移或優化前進行適當及全面的系統測試

▪ 提供足夠及定期的培訓予相關工作人員

▪ 應用已加上格式檢查功能的BCAN錯誤報告3來申報有關BCAN的錯
誤，並確保報告內的交易資料是正確

▪ 必 須 實 時 為 每 個 買 賣 盤 附 加 正 確 的
BCAN

(第 1425A(4)條及常見問題 3)

▪ 應立即取消附加上錯誤的BCAN買賣盤。
如果該買賣盤已經被配對，有關BCAN更
正應向聯交所報告

(第 1425A(7)條)

▪ 應確保為基金管理公司或基金遞交北向買
賣盤時附加的 BCAN 保持一致

(常見問題11及通告 (參考編號：CT/101/18))

▪ 拒 絕 為 中 國 內 地 投 資 者 客 戶 註 冊 新 的
BCAN

(通告 (參考編號：CT/08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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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SEHK/2022/CT08822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4-Programme/MSM_005_2024_Chi.pdf
https://www.hkex.com.hk/Mutual-Market/Stock-Connect/Reference-Materials/Forms,-Checklists-and-Procedures/BCAN-Error-Report?sc_lang=zh-HK


中華通規則
BCAN 的保密性

常見缺失

▪ BCAN 顯示在內部系統的一般查詢或下單的顯示頁面上，未
有按照「有需要知情的」原則處理

▪ BCAN被用作為北向交易客戶的識別碼，而並無遮蔽整個
BCAN

▪ 未有足夠監控措施 / 安排以確保 BCAN 保密及 BCAN 的取覽
只按照「有需要知情的」原則處理

重點撮要 合規提示

良好做法

▪ CCEP 及 TTEP 應考慮實施監控措施，並向相關人員提供適當
的培訓，以確保BCAN保密。

▪ 在內部系統中僅顯示掩碼「 ****** 」來隱藏 BCAN 碼

▪ 按照「有需要知情的」原則向相關人員授予權限

▪ 特別是 BCAN 的使用和取覽（即使在 CCEP 或
TTEP 的內部之間），應嚴格地按照「有需要知
情的」原則處理。

▪ CCEP或TTEP 應按照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的
規定處理和轉移客戶的機密資料。

(常見問題 4 、21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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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通規則
客戶授權

常見缺失

▪ 創建 BCAN 前未經客戶事先同意

▪ 向個人客戶發出單方向通知而非取得書面同意

▪ 建立業務關係後的現有客戶要求進行北向交易時，交易申請
介面的授權措辭並不完整

▪ 未能跟進拒絕提供客戶授權的客戶

重點撮要 合規提示

良好做法

▪ CCEP及TTEP應考慮實施監控措施並向相關人員提供適當的
培訓，以確保適當地獲得足夠的客戶授權

▪ CCEP及TTEP應有適當的監控措施，以跟進拒絕提供客戶授
權的客戶

▪ CCEP 或 TTEP 應確保取得每個個人客戶的所有
必要授權和書面同意。

▪ CCEP 或 TTEP 應與拒絕提交同意書的客戶確認
其並沒有就進行北向交易向其他 CCEP 或 TTEP

提交此類同意書。

(第 1425A(5)條及常見問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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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通規則
深圳創業板股份及上海科創板股份投資者資格規定

▪ 僅限於機構專業投資者1 (「IPI」)

▪ 當直接客戶為中介經紀時，CCEP/TTEP

應事先與中介經紀客戶訂立相關安排以

要求此類中介經紀客戶確保最終客戶須

為IPI
(第 14B06(18) 及 14A06(15)條)

▪ 如有任何CCEP/TTEP在十二個月的滾動

期內多次違反投資者資格規定，聯交所

將會對相關CCEP/TTEP採取紀律處分行

動，包括罰款、暫停交易或紀律訴訟
(交易所規則之紀律程序)

常見缺失

▪ 未事先訂立充分的安排（例如：闡明監管要求並概述合同義務）以要求中介

經紀客戶遵守投資者資格規定

▪ 未能及時瞭解監管變動以部署相應的監控措施（例如：系統監控措施未能及

時更新以涵蓋所有科創板股份或創業板股份 （即： 302XXX2））

▪ 錯誤分類客戶的專業投資者（「PI」）類型

▪ 因用戶驗收測試（UAT）不足、配置錯誤或未能確保系統設置的正確部署而

導致交易前系統控制未有充分實施

▪ 未有進行任何交易後檢查或未有勤勉進行交易後檢查，或交易後檢查範圍僅

涵蓋直接客戶而忽略中介人的最終客戶，致使不合規事件未能被參與者及時

發現

1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第15.2段，機構專業投資者是指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第1部第1節“專業投資者”的定義（a）至
（i） 段所指的人士 。

2 合規通訊《刊號十三》(參考編號：MSM/001/2025)可查閱香港交易所網站。

重點撮要 合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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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MSM_001_2025(C).pdf


開戶階段 交易前階段 交易後階段

✓ 為從事相關業務活動的員工於在職培

訓以外，提供足夠的培訓

✓ 盡職進行「了解您的客戶」程序，以

確定客戶的 PI 類型及交易身份

✓ 與直接客戶及中介經紀客戶溝通並定

期提醒其適用的監管規定

✓ 訂立監控安排以要求中介經紀客戶確

保其最終投資者為IPI

✓ 在可能情況下，採納系統化監控措施

✓ 於使用任何新的或經修改的系統化的

監控措施前進行全面的UAT （例如

UAT範圍涵蓋與投資者資格規定有關

的所有相關交易前控制）

✓ 採用自動化措施，直接從上交所和深

交所網站1使用產品標記，然後對從

聯交所和第三方供應商獲得的信息進

行核對

✓ 定期進行系統審查（例如系統代碼、

功能設置、靜態數據的完整性及數據

傳送專線的有效性）

✓ 在可行的情況下，於接納落盤前確認

客戶或最終客戶為IPI

✓ 執行交易後檢查，以及時發現任何可

能不符合投資者資格規定的情況

✓ 對直接客戶的交易及通過中介經紀客

戶交易的最終客戶的交易進行定期交

易後檢查

✓ 設立監督交易後檢查的職能，並向聯

交所報告不合規事件

良好做法

中華通規則
深圳創業板股份及上海科創板股份投資者資格規定

1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 http://www.sse.com.cn/assortment/stock/list/share/

深圳證券交易所 (“深交所”): http://www.szse.cn/market/product/stock/lis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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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assortment/stock/list/share/
http://www.szse.cn/market/product/stock/list/index.html


透過 CCEP 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 (TTEP)

重點撮要

常見缺失

▪ 在為同樣是交易所參與者的客戶開戶時，CCEP 未有檢

查其交易身份及確保其有意透過中華通服務為其客戶進

行交易的交易所參與者客戶已註冊為 TTEP

▪ 部分 CCEP 在非應急情況下透過其他 CCEP，以自營及/

或代理交易目的進行中華通交易活動

良好做法

▪ CCEP 應訂立足夠的監控，以確保中介經紀客戶同時為

交易所參與者並為其客戶進行買賣時，在開戶時及往後

均已註冊為 TTEP

合規提示

▪ 任何沒有登記成為 CCEP 但擬向其客戶提供中華通證券

交易服務的交易所參與者，需向聯交所提交相關聲明，

登記為「TTEP」後，才可通過 CCEP 提供此項服務

▪ 交易所參與者不得透過中華通服務向CCEP發出又或接

納任何有可能違反或不遵守適用於使用中華通服務或買

賣中華通證券的相關規則的買入或賣出中華通證券指示
(第 590 (2)及(4)條)

中華通規則

28



EP的重點撮要

《交易所規則》

▪ 回轉交易是不被允許的。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必須訂定適當措施確

保於 CSC 交易日購入的中華通證券不會同日出售

(第14A06(4) 及 14B06(5)條)

▪ 確保有足夠的證券（基於T-1日終持股量）履行交收責任，並有足

夠的資金於交收日履行付款責任

(第 1421(2)、1424、14A06(2A)-(2B)、14B06(3)-(3A) 14A06(5)-

(10) 及 14B06(6)-(12)條)

▪ 確保為SPSA / SPSA 集中管理買賣盤輸入準確的賬號，並就SPSA

集中管理買賣盤已獲該SPSA 集中管理賬號持有人就相關中華通證

券作出的預先分配指示

(第 14A06(2A)-(2B) 及 14B06(3)-(3A)條)

▪ 除非規則明確允許，否則非交易過戶是被禁止的

(第 14A12 及 12B12條)

▪ 應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以確保（並妥善保管記錄以證明）客戶資產

不被挪用

(滬港通及深港通 FAQ 1.48.1 及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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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的重點撮要

《香港結算一般規則》

▪ 確保其中央結算系統股票戶口指派準確及妥善進行，並須有措施

確保客戶的持倉均於指定的戶口內正確管理

▪ 每個特別獨立戶口只可配對至一個SPSA 集中管理賬號。每個

SPSA 集中管理賬號每個交易日可經其出售的中華通證券上限，

乃按所有配對至該 SPSA 集中管理賬號的特別獨立戶口合計，

而非個別特別獨立戶口，以進行前端監控

(第4104 及 4104A條）

▪ 除非規則明確允許，否則非交易過戶是被禁止的

(第4110(iii)條）

中華通規則

回轉交易、交易前之監控安排及非交易過戶



問答環節



2025年重點範疇

風險管理



結算
- 履行結算責任能力
- 結算系統及授權
- 備用安排

客戶風險額度
- 客戶審查
- 風險限額及監控
- 保證金追收及平倉

風險管治 - 高級管理層監督
- 批核

有關結算業務的風險管理環節

公司層面風險
- 市場風險分析
- 集中度風險監控
- 壓力測試

資本及流動性
- 符合結算所財政要求的能力
- 資本支持及集資能力
- 流動性監控、支持及預算

劵商的

風險管理

Arial 

Regular 

10pt 1

2

3

4

5Arial 

Regular 

10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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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執法重點

33

1 壓力測試

信貸額度及持倉管理 (包括以資本額釐定的持倉限額-CBPL)

有關履行結算責任的監控及監管

持續履行結算責任的能力及業務應急安排(包括電子銀行e-Banking授權安排)

就變更通知結算所

2

3

4

5



風險管理
1. 壓力測試

34

重點撮要

由於衍生工具在極端情況下所致的損失可以倍數方式增
長，所以就衍生工具（期貨和期權）進行壓力測試是非常
重要的。

合規提示

線性產品

非線性衍生工具

股價
股票

損益

期權損益

股價 引伸波幅 無風險利率 其他因素

結算參與者應進行對其自營或客戶因投資香港交易所產品
所需承受的風險進行適當的壓力測試，特別是對非線性衍
生工具（如期權）的風險。

結算參與者應落實和定期進行每週至少一次壓力測試，評
估其投資組合在極端但可能的市況下所潛在的虧損。

適當的壓力測試政策和程序應明確制定 :

壓力測試的方法

頻密程度

審查和上報機制

主要股指種類 下行情況 上行情況

HSI 價格 -20% | 波動率 +43% 價格 +20% | 波動率 -24%

HHI 價格 -20% | 波動率 +43% 價格 +20% | 波動率 -24%

HTI 價格 -29% | 波動率 +62% 價格 +29% | 波動率 -35%

CUS 價格 -4% | 波動率 +38% 價格 +4% | 波動率 -22%

個別股票 價格 -22% | 波動率 +43% 價格 +22% | 波動率 -24%



結算參與者並沒有利用系統對客戶的持倉與限額進行監
控

結算參與者允許客戶進行交易前只參考其購買力金額甚
至允許客戶進行高於限額的交易

關於處理未償還貸款的政策和指引有不足之處，當中沒
有清晰地訂明所涉及的跟進、匯報及上報機制，及撥備
/註銷等程序

額度一經確認後亦並未有再定期審查

風險管理
2. 信貸額度及持倉管理(包括以資本額釐定的持倉限額-CBPL)

重點撮要

結算參與者一般利用對其客戶設定如持倉、信貸額度、交

易限額及/或以「貨銀對付」方式於T+2日證券交收的限額

以控制信貸風險

結算參與者應就信貸風險管理方面實施適當和充足的監控

安排，包括把對客戶設定的限額輸入交易系統，以便進行

持續監控

客戶限額亦應包括於第三方系統內設定的限額，該類限額

的檢討在其風險評估及風險緩解程序中應與其他內部客戶

限額檢討一併進行。

合規提示

對信貸風險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監控

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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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3.1 有關履行結算責任的監控及監管

重點撮要

結算參與者必須就交收程序建立充分及全面的內部監控及
程序

例子

結算參與者必需確保其員工對運作及風險控制，款項責任
以及逾期付款的後果有足夠及最新的認識。

合規提示

對結算運作缺乏足夠的監管及監控，未能確保能及時完成相
關程序，達致履行對結算所的付款責任

常見缺失

一張列出主要結算運作工序的清單，每項工序有清楚

的執行時間、執行者及核對者的簽署

附有自動上報或警示功能的系統，監察每項主要結算

運作工序能否及時完成 參與者依靠內部的持倉數據 (並沒有依靠結算所發出結算的實

際持倉數據或交收報告) 去評估其資金是否充裕

結算參與者未必能發現由內部系統或人手操作導致的錯誤

(例如： 在期貨結算公司或聯交所期權結算所不準確或不齊全的

持倉對銷) 

欠缺對資金是否充足的評估

不準確評估交收款項，可能引致付款失敗

沒有為主要結算和會計人員在假期時安排替補人員

缺乏電子銀行合適權限

應急資金安排（例如:備用資金、透支工具及非港元結
算貨幣貸款安排）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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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3.2 結算措施和監控(貨銀對付)

重要資訊

結算參與者應就抵押品要求（例如差額繳款及按金）作資金預算和持倉管理的程序，當中包括以
下範疇：

安排緩衝資金以應付清算義務 – 安排緩衝資金以應付預計抵押品要求及其最終數額之間的潛在
增長;

對貨銀對付客戶額外流動性規劃和風險承擔限度– 由於貨銀客戶在下訂單時不會預先提供股票/
保證金/現金, 可能會影響券商放置特定現金抵押品/特定股票抵押品的能力，因此，結算參與者
應審查對此類客戶的風險承擔限額，並確保有足夠流動性去支持此類交易。

37



風險管理
3.2 結算措施和監控(大額交易)

重要資訊

結算參與者應就抵押品要求（例如差額繳款及按金）作資金預算和持倉管理的程序，當中包括以
下範疇：

大額交易管理 - 降低抵押品要求及計算持倉的程序（例如：就大宗待收取/待交付持續净額交收
數額的持倉向香港結算提供指定現金抵押品/抵押證券）

1. 結算參與者應訂立清晰的程序及門檻適時向香港結算提供指定現金抵押品/抵押證券*。

2. 結算參與者應知悉指定現金抵押品/抵押證券的下單截止時間。

3. 當結算參與者向香港結算提供指定現金抵押品/抵押證券時，可抵消在市場波動的情況下所
產生的差額繳款及按金要求。

*請參閱CCMS終端機使用者指引 7.1.3及7.1.12節（可於Client Connect查閱）。結算參與者應
檢查並確保設有適當的使用者組別以提交指定現金抵押品/抵押證券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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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3.3 結算措施和監控(假期交易的結算參與者)
與指定結算銀行的安排和流動性監控

重要資訊

39

範疇 詳情

留意結算報告 • 及時監察和更新與假日交易相關的結算運作工序清單或監管系統。

流動性預估 • 確保每個貨幣種類均有流動性預估。

資金調撥
• 在H-1日保留備用流動資金。
• 確保銀行信貸額度1）覆蓋港幣以外的貨幣種類 2）能應對H日結算責任。

網上銀行服務及授權
• 確保網上銀行的服務已開通，包括外幣兌換和銀行間轉賬。
• 授權於當值職員在H日進行資金轉移。



風險管理
3.4 結算措施和監控(假期交易的結算參與者)
出現延誤付款時的應急方案 (例如假日交易日當天指定銀行戶口資金不足)

重要資訊

40

範疇 詳情

能夠提供財務狀況證
明

當值職員應有足夠授權，向結算所提供銀行結餘。

能夠立即進行資金轉
移

分配適當的限制和授權以進行第三方賬戶轉賬(在參與者銀行賬戶和香港期
貨結算所銀行賬戶之間) 

結算貨幣 準備除結算貨幣以外的現金抵押品。

請注意: 任何未能履行清算所義務的行爲都有可能被視為違約事件，可能對結算參與者造成嚴重後果。



風險管理
4.1 業務應急安排以確保履行款項交收責任

41

在結算參與者經營情況受限制下
（例如疫情、長假期前、惡劣天氣情況）

1

2

為負責結算和資金轉帳工作人員安排替補人員

預留應急資金於結算賬戶

3 定期演練並提醒重要員工測試及携帶電子銀行認證裝置



風險管理

42

4.2 電子/電話銀行轉賬及交易轉給備用經紀安排

重點撮要

結算參與者應安排電子/電話銀行以確保在公司/客戶賬戶和

結算參與者的指定結算賬戶之間能夠及時進行資金轉移。

合規提示

缺乏完善的電子/電話銀行監控

常見缺失

結算參與者沒有設立電子/電話銀行進行資金轉移確保轉移資金工序有執行者及核對者

轉移資金限額設定高於流動性所需

電子/電話銀行轉賬

重點撮要 合規提示

結算參與者應安排備用經紀，在營運能力受到中斷情況下
能夠把客戶交易轉給其他備用經紀作應急處理 。

備用經紀

在突發狀況下處理交易的保障措施不足導致結算參與者未

能履行對結算所的付款責任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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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持續履行結算責任的能力及業務應急安排

重點撮要 合規提示

結算參與者應設立及維持業務應變計劃，包括遠端登入交
易及結算系統，以防止營運中斷可能會影響結算參與者履
行對結算所的付款責任的能力

應急處理交易的安排

缺乏足夠的保障措施以確保於在突發狀況下能夠履行對結

算所的付款責任

若結算參與者獲其他身為聯交所及/或期交所交易所參與者
的客戶委任為後備經紀時，結算參與者應制定適當及有效
的措施，並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其未獲相關交易所的必
要許可前，不會與任何停牌參與者進行買賣交易。

應急處理交易的安排，例子包括:

1. 轉給其他經紀

2. 即時停止客戶的交易

3. 及時通知客戶有關交易訂單的處理方式

後備經紀應能及時識別處於交易停牌狀態的交易所參與者

客戶，一旦識別該停牌狀態時，必須先從相關交易所獲得

在《交易所規則》 第 541 條及/或 《期交所規則》第 522C 

條規則之下的豁免。



風險管理
5. 就變更通知結算所 - 風險和監控計劃

重點撮要

結算參與者必須就申請成為參與者時所遞交的資料後之變

更通知結算所

例子

合規提示

沒有就運作及風險監控的變更通知結算所

包括有關開展自營買賣、證券借貸、中華通市場及保

證金借貸等新業務時所更新的風險和監控資料文件

參與者可向 ClearingCreditRisk@HKEX.COM.HK 提交

有關開展新業務的資料

詳 情 請 參 考 交 易 所 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 刊 發 的 通 告

MSM/002/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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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經ClearingCreditRisk@HKEX.COM.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HKSCC/2025/2024-Closing-Circular_C.pdf


風險管理
5. 就變更通知結算所 - 風險和監控計劃

重點撮要

結算參與者須就以下情況向結算所提供最新的股權架構*:-

1. 每年一次 (經年度合規評核問卷提供)

2. 其公司集團重組後，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提供

3. 參與者 10%或以上股本或投票權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變更後，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提供

*請參考香港結算規則1703(viii), 期貨結算公司規則 214A(a) 及聯交所期權結算所規則 403F項

如因以上理由之 (2) 或 (3) 變更股權架構, 應使用年度 合規評核問卷內提供的表格 經

ClearingCreditRisk@HKEX.COM.HK 提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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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應使用年度合規評核問卷內提供的表格經ClearingCreditRisk@HKEX.COM.HK


問答環節



港交所規則執行網站及通訊電郵

surveillance@hkex.com.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HKEX-Rule-Enforcement-and-

Disciplinary/HKEX-Rule-Enforcement?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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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surveillance@hkex.com.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HKEX-Rule-Enforcement-and-Disciplinary/HKEX-Rule-Enforcement?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HKEX-Rule-Enforcement-and-Disciplinary/HKEX-Rule-Enforcement?sc_lang=zh-HK


欲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hkexgroup.com | hkex.com.hk



附錄 I

過往有關中華通規則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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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合規通訊《刊號十三》- 有關 (1) 買賣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股份的投資者資格規定，及 (2) 假期交易日的大額未平倉合約申報規定

(編號: MSM/001/2025)

• 2024年關於中華通規則的合規提示

2024

• 合規通訊《刊號十二》: 在市場波動期間對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期權結算所有限公司

（統稱為「結算所」）的付款責任 (編號: MSM/013/2024)

• 合規通訊《刊號十一》: (1) 香港股票市場及中華通北向交易下錯誤交易資料報告及券商客戶編碼錯誤報告的使用，(2) 限制內地投資

者參與滬深股通交易，及 (3) 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參與者」）進行買賣 (編號: MSM/005/2024)

• 2023年關於中華通規則的合規提示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MSM_001_2025(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4-Programme/Compliance-Reminder-1_CC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3-Programme/Compliance-Reminder-1_CC_C_clean.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3-Programme/Compliance-Reminder-1_CC_C_clean.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3-Programme/Compliance-Reminder-1_CC_C_clean.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3-Programme/Compliance-Reminder-1_CC_C_clean.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3-Programme/Compliance-Reminder-1_CC_C_clean.pdf


附錄 I

過往有關中華通規則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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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合規通訊 《刊號八》– (1) 限制內地投資者參與滬深股通交易，(2) 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HKIDR」），(3) 中華通北向交易券商

客戶編碼（「NB BCAN」）要求，及 (4) 2023 合規評核問卷 (編號: MSM/007/2023)

• 2022年關於中華通規則的合規提示

2022

• 2022年合規評核及現場視察之年度計劃的簡報會

• 合規通訊《刊號五》:（一）中華通北向交易 – 異常交易行為及（二）限制內地投資者參與滬深股通交易 (編號: MSM/010/2022)

• 合規通訊《刊號三》:（一）投資者資格規定 及（二）券商客戶編碼要求 (編號: MSM/002/2022)

• 2021年關於中華通規則的合規提示

2021

• 關於券商客戶編碼客戶類別為自營交易的分類 (編號: MSM/008/2021)

• 2020年關於中華通規則的合規提示

2020

• 2019年遵守中華通規則的合規提示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SEHK/2023/2023-Q2-Compliance-Bulletin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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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1-Programme/Compliance-Reminder-3_CC_C_Final_.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SEHK/2021/Circular_MSM_008_2021(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20-Programme/Compliance-Reminder-3_CC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Rule-Enforcement/2019-Programme/2019-Closing-Circular_C_AR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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